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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总则

1、本技术要求中所涉及的内容和数据是对承制方所提供灯具的最低

要求。原则上，承制方要保证同操作条件相应的功能性并满足功

能参数的要求。

2、承制方所提供和交付货物的规格应与项目内容中的规定相一致。

如果没有指明具体标准、规范，则货物的技术规格应与适合于这

些货物的标准、规范相符合，并该标准、规范的要求不应低于国

家最新颁发的有关标准、规范。

3、承制方负责总体设计、制造、运输、安装、调试等工作，不允许

分包。

4、承制方应对提供的所有灯具的完整性、可靠性、安全性（安全性

应符合有关中国国家标准规范的要求）进行复核、确认，若有疑

问应在双方签订合同前提出，否则其后发生的费用全部由承制方

承担。

二、项目内容

1、项目概况：

制件产线共有 2条生产线。每条生产线有 30跨立柱，立柱间隔为 6
米，零部件生产线每跨立柱三盏照明灯，车架生产线每跨立柱四盏照

明灯，产线与仓库共用的五盏照明灯，照明灯离地高度 12米，共计

有 215盏。

车间顶灯照明从建厂起至今已经使用了 17年，金属卤化灯是产线

唯一的照明灯，每天的点灯时间较长，使用的环境较差，灯罩大部分

老化，照度下降。每次维修时，只是更换损坏的灯泡或者部件，对其

他的部件未进行整体更换，这样造成各部件之间匹配不良，导致故障

频发。

2、改造内容：在不改变原电源线路的基础上，对总装、制件产线的

照明灯进行整体更换。

三、改造方案

1、不改变原线路进行顶灯整体更换。选用质量、品牌较好的 LED 工

矿灯（150W）替换，安装方式为吊杆式，共计 215 套。

2、 顶灯照明控制、使用方式不变。

四、施工要求



1、更换顶灯照明施工现场周围不得堆放拆卸物、材料等(拆下的

旧材料拉到指定地点；现场设立路牌，禁止随意出入，设立禁火标志）

2、对现场不需要改造部分的设备进行必要的保护

3、施工前，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施工技术及质量、安全意识的培训

4、对施工设备，材料等堆放整齐，合理布置

5、关键设备等应给予遮蔽，防止掉落物灰尘等

6、严格做好防火措施，气割或焊接等地方做到必须有人监督，并

准备好灭火器

7、准备好各拆卸件的场地及保护措施，同时做好分类和标记措施，

防止在以后安装过程中造成混乱

8、对外购件的拆除需同时做好保护与检查的工作，合理利用工具，

防止误拆或拆除不当造成的影响

9、对高处作业，做好人员安全措施，拆除部分需轻拿轻放，防止

损坏

五、工程界定表

序

号
工 程 范 围

甲

方
乙方

备注

1
现场拆

卸

拆卸 ◆

安全措施及消防设备 ◆ ◆

施工 ◆

2
现场施

工

安装调试所需的起重运输工具
◆ 甲方协

助

现场设备、灯具电源线、开关安装 ◆

施工现场临时用水、电、气的提供 ◆

施工 ◆

现场施工人员食宿 ◆

调试 ◆ ◆

施工后现场清理 ◆

3
综合工

程
改造区隔离保护

◆



“◆”表示责任方

六、施工与生产的关系

改造安装作业，按单跨立柱逐个安装施工，不影响其他跨立柱照

明。如遇大生产需阶段性暂停施工确保车间生产。

整个工程周期 30天完成。

七、验收程序

顶灯照明安装调试完进行初验收，初验收合格后进入试运行，试

运行完进行终验收，终验收合格后进入保质期。

八、测试及初验收

顶灯安装完成后,对顶灯进行点亮，顶灯连续开启 30个工作日，

按照节拍要求的正常生产条件无故障。双方根据初验收情况签署初验

收报告，对初验收中存在的问题，承制方必须及时整改，直至完全达

到我司的要求。

九、工程项目终验收

顶灯测试、初验收并达到相关技术质量要求后一年，由承制方提

请我司进行终验收，双方共同进行终验收，终验收需满足现场照度要

求大于 250LUX，无频闪，光衰不超过 30%，并确定无明显缺陷后，签

署终验收报告。

十、安装调试及交期

1、承制方负责顶灯的安装调试，具体时间由招标方安排。

2、承制方的施工方案必须通过招标方甲方审核后方可施工。

3、合同签订生效后，承制方应在甲方通知现场安装，15个施工日内

完成安装及调试并确保稳定运行。如未按上述要求每延误一天，

投标方应向招标方赔偿两仟元。如因招标方原因造成延误，投标

方不负赔偿责任。

十一、灯具技术及质量要求、质保期

1、灯具技术要求：

A.灯具材质：灯具类型为 LED 工矿灯，航空铝外壳，白色防眩光乳白

罩；硅化密封圈，灯具防水防尘等级 IP65（提供三方检测报告）。灯

具为一体化设计。

B.光学参数：

频闪：无频闪、色温 6500K±300K，显色指数＞80，光通量=24000Lm
±10%，光效≥140LM/W±10%（提供三方检测报告），现场照度要求



限定标准：250LX ，平均寿命=50000 小时（光衰不超过 30%）。

C.电源驱动参数：

整灯 4 核电源驱动控制、额定输入电压=90-305V、电源频率=50/60HZ、

系统功率=150W、输入电流=680mA、功率因数≥0.95、平均寿命≥50000

小时，电源效率 93%，谐波（THD）≤20%。

D. 整灯特性：

模组与模组间需要有间隙，以促进灯具散热。4 模组独立工作，1 个

模组失效，不影响其他模组正常工作。

2、灯具质量要求、质保期

A、照度保证：每年乙方协助甲方进行照度检测，保障照度达标。通

过照度值检测，免费提供灯具以便更换缺陷灯具，实现在整个质保期

内甲方都能获得稳定、可靠的照明质量。

B、灯具的防爆性能须满足设计要求及第三方检查提出的防爆要求。

C、灯具整体质保 5 年，在质保期内出现的各类故障问题，投标方应

免费提供维修服务；对非人为原因造成的各类损坏，投标方应免费更

换。照明灯具满足职业健康照明标准。

十二、售后服务

1、在质保期内，产品若出现质量问题，投标方接到招标方电话或传

真要求服务时,要在 2个小时内作出答复，24小时内到现场处理。

2、投标方提供免费的技术咨询与技术支持。

3、质保期过后，如发现投标方提供的灯具存在问题；需要投标方配

合解决时，投标方应在 2 小时内提供服务，协助招标方解决问题。

十三、承建商资质要求

1、具备独立法人资格、具备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；

2、注册资本 5000 万以上。

3、参选人为生产型企业。

4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选。


